
就不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進行辯論的程序  
(合併辯論的發言時限載於《內務守則》第 17(b)條，當中訂明的發言時限是  

根據內務委員會按照《議事規則》第 37條所作的建議 )  
 

立法會主席請議案動議人動議議案 
 
 

議案動議人發言及動議議案(15分鐘，包括答辯在內) 
 
 

立法會主席提出議案的待議議題 
 
 

 
 

沒有修正案       1項修正案     2項或更多修正案 
 
          立法會主席命令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修正案動議人發言          第一項修正案的動議人發言， 
      並動議修正案                此時不動議修正案 
                                 (10分鐘)                     (10分鐘) 
 
             其他修正案的動議人發言， 
                此時不動議修正案 
            (每人10分鐘) 
 
 

立法會主席請獲委派官員發言(不設時限) 
 
 
 其他議員就議案發言(每人7分鐘)          其他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每人7分鐘) 
 
 

如沒有議員想發言，立法會主席請議案動議人就修正案發言(如有的話)(5分鐘)， 
並請獲委派官員再次發言(不設時限) 

 
 
    立法會主席請第一項修正案的動議人動議修正案 
 
                          立法會主席就第一項修正案提出待決議題，並付諸表決 
      議員就第一項修正案進行表決 
                                       立法會主席宣布表決結果 
 
                                    就第二項及其餘修正案重複相同程序； 
                                   修正案動議人在之前的修正案獲通過後， 
                   如有需要，可重訂其原有修正案措辭； 
                               修正案動議人可發言解釋其重訂措辭(每人3分鐘) 

 
 

立法會主席請議案動議人答辯(15分鐘時限的剩餘時間) 
 
 

立法會主席將議案(或經修正的議案)的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議員就議案(或經修正的議案)進行表決 
 
 

立法會主席宣布表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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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進行辯論的程序

(合併辯論的發言時限載於《內務守則》第17(b)條，當中訂明的發言時限是


根據內務委員會按照《議事規則》第37條所作的建議)

立法會主席請議案動議人動議議案



議案動議人發言及動議議案(15分鐘，包括答辯在內)




立法會主席提出議案的待議議題







沒有修正案 
     1項修正案


  2項或更多修正案



   



   立法會主席命令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修正案動議人發言          第一項修正案的動議人發言，





  並動議修正案                此時不動議修正案

                                 (10分鐘)
                    (10分鐘)











      其他修正案的動議人發言，








         此時不動議修正案









    (每人10分鐘)



立法會主席請獲委派官員發言(不設時限)





其他議員就議案發言(每人7分鐘)          其他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每人7分鐘)




如沒有議員想發言，立法會主席請議案動議人就修正案發言(如有的話)(5分鐘)，

並請獲委派官員再次發言(不設時限)









立法會主席請第一項修正案的動議人動議修正案

                          立法會主席就第一項修正案提出待決議題，並付諸表決






 議員就第一項修正案進行表決

                                       立法會主席宣布表決結果



                                    就第二項及其餘修正案重複相同程序；

                                   修正案動議人在之前的修正案獲通過後，

　　　　　　　　　　　　　　　　　  如有需要，可重訂其原有修正案措辭；

                               修正案動議人可發言解釋其重訂措辭(每人3分鐘)



立法會主席請議案動議人答辯(15分鐘時限的剩餘時間)




立法會主席將議案(或經修正的議案)的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議員就議案(或經修正的議案)進行表決



立法會主席宣布表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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